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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；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； 

4、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，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

度，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，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

东。 

5、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冠华、王军华与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

致行动人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并购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

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、2021 年 1 月 3 日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

以及根据符冠华、王军华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出具的《符冠华、王军华关于放弃

部分表决权及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承诺之确认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确认函》”）之

相关约定，在满足前述相关协议及《确认函》所述限制性条件的前提下，符冠华、

王军华分别放弃所持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股票的表决权时间始自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之日（2021 年 1 月 22 日），止于珠江实业集团不再是公司

第一大股东之日。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，上述股票尚处于弃权期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1、股东大会届次：2020年度股东大会 

2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3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李大鹏先生 

4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5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 

（1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4 日 14:30。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4 日。 

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1 年 5

月 14 日 9:15—9:25，9:30—11:30，13:00—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

的具体时间为：2021 年 5 月 14 日 9:15—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6、现场会议地点：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东街 8 号公司 4 楼第一会议室。 

7、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，代表股份 423,080,839 股，其中剔除股东

符冠华、股东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后的有效表决股

份 297,080,83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1406%。 

2、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

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4 人，代表股份 418,517,299 股，其中剔

除股东符冠华、股东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后的有效

表决股份 292,517,29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.6008%。 

3、网络投票情况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，代表股份 4,563,54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5398%。 

4、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

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

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共 20 人，代表股份 54,434,402 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6.4388%。 

5、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

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863,9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270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38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1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17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0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38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700%。 

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863,9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270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38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1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17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0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38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700%。 

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2020 年年度报告》全文及其摘要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863,9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270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38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1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17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0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38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700%。 



4、审议通过了《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863,9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270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38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1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17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0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38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700%。 

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863,9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270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38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1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17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0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38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700%。 

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910,4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426%；

反对 170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574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64,0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870%；反对 170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130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872,3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298%；



反对 170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574%；弃权 38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128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25,9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170%；反对 170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130%；弃权 38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700%。 

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的议

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3,300,3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.7275%；

反对 3,78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.2725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0,653,9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3.0549%；反对 3,78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6.945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902,0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398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55,6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7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10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902,0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398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55,6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7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1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1 年度董监高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》 

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183,382,312 股（王军华回避表决，已剔除符冠华放弃的表

决股份 7,5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026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974%；弃权

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55,602 股，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

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67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

效表决股份的 0.3285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

的 0.0000%。 

 

1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延期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902,0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398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55,6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股份的 99.67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1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届延期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296,902,039 股（已剔除符冠华、王军华分别放弃的表决股

份 7,500 万股、5,100 万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.9398%；

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602%；弃权 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同意 54,255,602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



决股份的 99.6715%；反对 17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

0.3285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国浩律师(上海)事务所 

2、律师名称：林雅娜律师、王双婷律师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

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

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 

2、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关于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

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    


